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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生物安全柜项目

补充合同

合同各方：

甲方：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乙方：上海时帆实业有限公司

地址：上海市重庆南路 227号 地址：上海上海市金山区上海市金山区

亭卫公路 1358 号 6 幢 1023 室

邮政编码：200025 邮政编码：201404

电话：63846590 电话：15355454996

传真：64660773  传真：

联系人：常定勇 联系人：汪磊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之规定，

本合同当事人在平等、自愿基础上，经协商一致，同意签署本补充合同:

根据甲方实际需求,在原合同的基础上增加以下内容：

序号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品牌 单价（元） 数量 单位 金额（元）

1 生物安全柜
AlphaSafe

1100(KY)
力康 18500 6 台 111000

合  计（含税） 大写：壹拾壹万壹仟元整（¥：111000.00元）

1. 本补充合同付款方式为：验收合格后且收到乙方等额的合格发票后 10个工作

日内一次性支付。

2. 本补充合同不收取履约保证金。

3. 其它条款按原合同执行（合同编号： 11N42502633720245225）。

4. 本补充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签约各方：

甲方（盖章）: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乙方（盖章）：上海时帆实业有限

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 

日期： 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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